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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婚检时被查出患有梅毒，婚检医生建议

他治愈后再结婚。当女方从医生处得男友患上了性病，愤然

与其分手，顿成陌路人。此后，该男子向医院投诉说，性病

属个人隐私，医院不应将其向外人公布。这也许是一则笑谈

，但却道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法学命题------隐私权与与知情

权的权利冲突问题。 隐私权是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

”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形成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

指个人独处不受干扰，私密不受侵害的权利。隐私作为一种

法律概念及权利，是美国法的产物，继而“行销”各地，被

广泛接受。但对于隐私和隐私权的界定，却是一个言人人殊

的问题。 众所周知，隐私是一个受时间和文化制约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隐私或隐私权做出直接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直将披露、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

作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国内学界的共识认为，民法通则没

有对隐私权做出规定属于法律漏洞，应当将隐私权作为人格

权之一种，并予以侵权行为法上的保护。《中国民法典*侵权

行为编草案建议稿》第28条就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

权予以保护，并考虑到我国已有专门保护名誉权、姓名权、

肖像权的制度，将隐私权的范围限定在两个方面，即私生活

秘密和私生活安宁。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此概念由美国记

者Kent Copper率先使用并逐步上升为一项宪法和行政法上的

权利。一般认为，知情权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



是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既包括公法方面

的事务，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及财

产状况等；也包括民事方面的情况。 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

相互冲突的权利。事实上，隐私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正是

因为它源于现代社会对资讯的需求与个人需要隐私保护之间

的矛盾。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独处的权利，为

此要求法律保护隐私。另一方面又主张了解一切自己想要了

解的东西，要求政府行为和社会事务公开化，呼吁提高透明

度。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是现代法律不得不面对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 如前所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

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处理上必

须遵循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民法上的公共利益包括几

种类型，第一是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这是公共利益的主要

部分，因为不特定第三人是我们大多数人；第二是与基本的

法律价值相联系的利益，如生命健康利益等；第三是死者的

利益，已经去世的民事主体的利益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

分。 具体到上述案例，婚检是我国婚姻登记的一道必经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当

属不能结婚的范畴,此时如果对已经检查出患有梅毒的情况置

之不理,不向当事人说明情况,一旦男女双方结婚,作为主检医

生和医院就有被诉的风险，同时医生不履行告知义务，也有

侵犯当事人知情权的嫌疑，但作为患者享有的隐私权同样不

可忽视。对于患者的隐私权范围如何界定，需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这里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国家为了整个民族的

健康，提高人口的生存质量，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结婚的男女

双方履行婚前体检程序。该男子作为即将缔结的婚姻关系的



一方当事人，在婚检时被查出患有被婚姻法禁止结婚的传染

性疾病，面对女友，即将缔结的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

隐私权与知情权孰轻孰重已不言而喻。况且医生在查出该男

子患有梅毒传染性疾病之后，并没有到处散布，而是遵照法

律规定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和采取相应医学

措施的建议。卫生部新修订的《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

》也规定，对于婚检发现的，可能会终生传染的、不在发病

期的传染病患者或病原体携带者，体检医生在出具婚检医学

意见时，应向受检者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及采取其他

医学措施的意见。若受检者坚持结婚，应充分尊重受检双方

的意愿，注明“建议采取医学措施，尊重受检者意愿”。由

此可见这是医生履行职责的正当行为，并没有任何侵犯个人

隐私权的故意。因此被诉侵犯隐私权有些牵强。因为隐私权

在本质上是要保护纯粹个人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情事

。任何个人隐私都必须局限在合法的、合乎公共道德准则和

社会需要的范围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